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厦门溥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溥玉”）等交易对方持

有的杭州蓝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份，并向厦

门溥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合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

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

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

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拟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

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离子交换膜及组件、电渗析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技术服务，构建了一条涵盖“膜材料-离子交换膜-膜组件-电渗析应用设备-

电渗析技术服务-电渗析应用设备”的电渗析产业链。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JR/T0020-2024），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C 制

造业”之“CG 专用、通用及交通运输设备”“C35 专用设备制造行业”。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杭州蓝然所处行业为“C 制造业”

之“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4 年修订）》所列的原则上不支持在创

业板上市的行业清单，也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

淘汰类行业。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系列特种膜分离材料及组件、膜分离成套装备、高性

能低温真空蒸发装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提供高浓度污废水处理

服务、资源循环回收解决方案等业务。标的公司以电渗析技术研发与应用为核

心，主要从事离子交换膜及膜组件、电渗析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构建了一条涵盖“膜材料-离子交换膜-膜组件-电渗析设备-控制系统-

电渗析应用技术-电渗析应用设备”的电渗析产业链。上市公司现有的压力驱动

膜技术与标的公司核心的电驱动膜技术是工业分离纯化的两大核心技术路径，

二者具备很强的互补性，在废水资源化和物料流体分离中分属于核心工艺前后

段。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属于同行业企业。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

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及《持续监管办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21.1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公

司于2026年4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向全体

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90元（含税），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除权

除息日为2026年5月14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根据上述公式调



整为20.77元/股。在剔除权益分派对实际发行价格的影响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以及《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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